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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

规定编制。 

本文件替代 DB11/T 1082—2014《工业γ射线移动探伤安全防范要求》。与 DB11/T 1082—2014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一般要求”（见第4章，2014年版的第4章）； 

b) 更改了“人员防范要求”（见第5章，2014年版的5.1）； 

c) 删除了“不应使用超过安全使用期限的探伤机条款”（见2014年版的5.2.1.1）； 

d) 更改了“监控终端定位精度”（见6.4，2014年版的5.2.2.1）； 

e) 删除了“辐射剂量率检测要求”（见2014年版的5.2.2.2）； 

f) 更改了“监控终端防护等级”（见6.5，2014年版的5.2.2.5）； 

g) 更改了“实体防范要求”（见第7章，2014年版的5.3）；  

h) 增加了“现场防范要求”（见第8章）； 

i) 增加了“从业人员离岗教育”（见9.1.3）； 

j) 删除了“职业健康检查要求”（见2014年版的6.1.3）。 

本文件由北京市公安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公安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北京警察学院、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北京

大通永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科安特无损检测公司、北京蓝光恒远工业检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维继、关四喜、赵宏伟、张瑞萍、谷宝峰、张继伟、吴丽丽、安永钎、蔡连

华、孔诚、隗公飞、陈朝辉、耿中锋、陈沈照。 

本文件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4年首次发布为 DB11/T 1082—2014。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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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γ射线移动探伤治安防范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 γ射线移动探伤治安防范的一般要求、人员防范要求、技术防范要求、实体防范要

求、现场防范要求和安全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 γ射线移动探伤设备（以下简称探伤机）的探伤作业、携运、存贮的治安防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10409 防盗保险柜（箱）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A 1002—2012 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BZ 117—2022 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放射源库房 radioactive sources warehouse 

存贮放射源的固定封闭式场所。  

3.2 

移动探伤 mobile defect detection 

在探伤室以外的生产车间、工地或安装现场等场地使用移动式探伤机产生的射线对物体进行照射成像，

以检查其内部缺陷的方法。  

3.3  

治安防范 public security protection 

为有效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综合运用人力、实体、技术等防范手段及相应管理措施的活动。 

3.4 

监测终端 monitoring terminal 

安装在探伤机上，对探伤机的地理位置等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并将数据传输到监控中心的专用设备。 

3.5 

监控中心 monitor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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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单位集中接收、处理一个或多个监测终端的状态信息，并发往相关对象的监控系统。 

4 一般要求 

4.1 探伤机的放射防护应满足 GBZ 117—2022 中 5.2的要求。  

4.2 移动探伤作业的放射防护应满足 GBZ 117—2022 中 7.5.2的要求。  

4.3 探伤机监测终端的数据应实时传输至监控中心，监控中心应满足GB 50348的要求。 

4.4 探伤机应使用专门车辆携运，专车专用。 

5 人员防范要求 

5.1 从业单位应配备治安保卫人员，负责探伤作业和探伤机存贮的治安保卫工作。 

5.2 从业单位应配备放射源库房保管员，专职负责库房保管。 

5.3 从业单位应配备携运员（押运员），负责探伤机携运过程中的安全。 

5.4 探伤作业组由带班员、操作员组成。带班员负责放射源的出入库、现场工作的协调、现场安全措

施的落实。操作员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探伤作业，执行安全措施。  

5.5 探伤作业组作业前，带班员应对现场的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报警仪、便携式辐射监测仪等防护

用品进行检查。  

5.6 作业完毕后探伤机应立即归还放射源库房保管，如因工作需要探伤机不能及时归还的，应暂存至

现场固定式保险柜，至少由 2 名暂存看守员 24 小时现场看守。  

5.7 治安保卫人员、保管员、携运员（押运员）、带班员、操作员及暂存看守员应符合以下基本要

求： 

a）年龄18周岁（含）以上，不宜超过60周岁； 

b）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身体健康，无精神病等不能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疾病病史； 

c）应品行良好，无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无刑事处罚记录； 

d）应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经过培训考核，掌握值守岗位所需要的辐射防护、技术防范等知识，能

熟练操作技术防范设备和自卫器具。 

6 技术防范要求 

6.1 探伤机应安装监测终端。监测终端不应影响探伤机的正常使用，且与探伤机牢固结合，拆装需使

用专用工具。  

6.2 探伤机携运车辆宜安装定位设备，对携运全过程进行在线监控，并将数据实时传输至监控中心。   

6.3 监控中心应通过监控系统对探伤机、专门携运车辆进行监控，当发现异常时及时与现场作业人员

联系，核实情况。 

6.4 监测终端、车辆定位的定位精度不大于20m。 

6.5 监测终端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65，工作温度范围-20℃～60℃，自带电池，且连续工作时间不低于

48h。 

7 实体防范要求 

7.1 放射源库房治安防范应满足GA 1002—2012 中5.2～5.5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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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专门携运车辆存储探伤机的固定式保险柜和现场暂存保险柜应符合GB 10409的要求，保险柜显著

位置应设置电离辐射警示标识。 

8 现场防范要求 

8.1 移动探伤作业区域应划分监督区和控制区。监督区四周应悬挂“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警告标志，

公众禁止入内；控制区四周应悬挂“禁止进入射线工作区”警告标志，只允许带班员、操作员在作业准

备工作期间入内。 

8.2 监督区边界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大于2.5μSv/h，控制区边界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低于15μ

Sv/h。 

8.3 进入作业区域的人员应佩戴好个人剂量计，打开个人剂量报警仪电源。  

8.4 作业前，带班员应检查探伤机的安全锁、联锁装置、输源管、控制缆、驱动装置性能，不应使用

存在故障或铭牌模糊不清的探伤机。  

8.5 作业后，带班员应使用便携式辐射监测仪对探伤机表面进行辐射水平监测，确认放射源收回，处

于安全状态，记录监测数据，填写检查记录并签字。 

9 安全管理要求 

9.1 人员管理 

9.1.1 带班员和操作员应经过辐射安全培训与考核，考核合格取得相应资格后方可上岗。  

9.1.2 带班员应具备两年以上现场操作经验。  

9.1.3 作业人员调离探伤作业岗位前，应进行离岗安全教育，并留存纸质记录。  

9.1.4  应定期对治安保卫人员、保管员、携运员（押运员）、带班员、操作员及暂存看守员开展以防

盗抢、防丢失、防破坏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教育，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安全会议并留存记录。 

9.2 管理制度 

9.2.1 应建立放射源库双人双锁制度、库房人员出入制度。 

9.2.2 应建立探伤机领用归还制度，要求如下： 

a）领用和归还探伤机时，带班员和放射源库房保管员都应用各自的便携式辐射剂量监测仪确认放射

源在探伤机内，并填写记录； 

b）放射源库房保管员应如实登记放射源的领用、归还等信息，确保账物相符。  

9.2.3 应建立作业工单制度，作业工单至少应包括：时间、地点、放射源编码或探伤机编号、专门车

辆车牌号、行驶路线等信息。 

9.2.4 应建立设备维护制度，确保探伤机、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监测终端、车辆定位、个

人剂量报警仪、便携式辐射监测仪等设备可靠运行。 

9.2.5 应建立安全管理责任制度，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明确第一责任人、主管责任人、直接责任人。 

9.2.6 应建立探伤机及防范装置安全检查制度，直接责任人每月检查不少于一次，主管责任人每季度检查

不少于一次，检查记录至少保存两年。 

9.3 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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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应建立放射源防盗抢、防丢失、防破坏及技术防范系统发生故障等状态下的应急处置预案，并

每年开展一次针对性的应急演练。 

9.3.2 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 

9.3.3 发生放射源丢失、被盗、被抢的，应立即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和生态环境部门。 

 

 

 


